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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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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提起申請調查
2.1.1.申請調查
2.1.1.1.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、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；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，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時，應填寫「佛光大學校園霸凌案件申請（檢舉）書」，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章。
2.1.2.知悉通報
2.1.2.1.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者，於知悉後24小時內通知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，並轉知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。
2.1.3.緊急處置
2.1.3.1.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，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，得不受請假、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。
2.1.3.2.尊重當事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，情節嚴重者，得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、輔導。
2.1.3.3.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。
2.1.3.4.預防、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。
2.1.3.5.其他必要之處置。
2.2.受理
2.2.1.收件窗口
2.2.1.1.檢舉人，以學務處權責人員為收件窗口。
2.2.2.召開審查小組會議
2.2.2.1.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接獲檢舉後，應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審查小組會議。
2.2.3.審查小組組成及職掌
2.2.3.1.審查小組由校長為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，並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行使職權。
2.2.4.管轄判定
2.2.4.1.校園霸凌事件：指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者。
2.2.4.1.1.教師：指專任教師、兼任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教官、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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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4.1.2.職員、工友：指前款教師以外，固定、定期執行學校事務，或運用於協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。
2.2.4.1.3.學生：指具有學籍、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、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、交換學生、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。
2.2.4.2.行為人為校長時，應向本校主管機關教育部申請。
2.2.4.3.於行為人在本校兼任所為者，本校調查結束後，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依成績考核、考績、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學校章則規定處理。
2.2.4.4.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，同時具有本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二種以上不同身分者，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，定其受調查之身分及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。
2.2.5.管轄之爭議：
2.2.5.1.學制轉銜期間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，管轄權有爭議時，由共同主管機關決定之，無共同主管機關時，由各該主管機關協議定之。
2.2.6.無管轄權之移送
2.2.6.1.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無本校管轄權者，應將該案件於3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，並通知當事人。
2.2.7.不受理之決定
2.2.7.1.本校接獲與學生有關之校園霸凌申請案件，其中如有佛光大學校園霸凌防辦法第10條所定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受理。
2.2.7.1.1.非屬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所規定之事項。
2.2.7.1.2.無具體之內容或申請人、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
2.2.7.1.3.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。 
2.2.7.1.4.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
2.2.8.通知受理與否之期限
2.2.8.1.接獲檢舉時，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；無從通知者免予通知；不受理之書面通知，應敘明理由，並告知檢舉人陳情之期限及受理單位。
2.2.9.不受理之陳情
2.2.9.1.檢舉人於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，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管陳情。
2.2.10.陳情，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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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調和與調查原則
2.3.1.當事人雙方得自由選擇採行調和或調查程序，調和程序應經雙方同意始得為之。
2.3.2.調查時，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當事人為未成年者，得由法定代理人、實際照顧者陪同。
2.3.3.避免行為人與被霸凌人對質，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，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，且無權力、地位不對等之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
2.3.4.基於調查之必要，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，另作成書面資料，交由行為人、當事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人閱覽或告以要旨。
2.3.5.就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保密，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，不在此限。
2.3.6.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，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，調查單位得經因應小組決議，或經行為人請求，繼續調查處理。
2.3.7.處理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調和或調查會議之日起第2個月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延長之，延長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1個月，並應通知當事人。
2.3.8.完成調和或調查報告。
2.4.審議
2.4.1.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審議調和或調查報告（含相關處理措施）。
2.4.2.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組成
2.4.2.1.本校之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置召集人1人，由校長擔任，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，得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主席，置代表10人，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3名、學務人員代表3名、輔導人員代表1名、家長代表1名、學生代表1名及學者專家1名。
2.4.3.依相關規定通報教育主管行政機構，填報校安系統。
2.4.4.懲處
2.4.4.1.校園霸凌事件經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確認成立後，應於15個工作日內，作成終局實體處理。
2.4.4.2.若行為人為教師時應予解聘，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。
2.4.4.2.1.校園霸凌事件，若教師有違反教師法第14條或第15條第1項第3款情形，經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確認、教評會委員審議通過、提報教育部核准後解聘。
2.4.4.3.校園霸凌事件，本校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懲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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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控制重點：
3.1.接獲檢舉後，是否視情況進行社政通報，並轉知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。
3.2.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成員組成是否符合規定。
3.3.校園霸凌防制小組接獲申請書次日起20日內是否通知申請人受理決定。
3.4.無管轄權時，是否通報有管轄機關。
3.5.校園霸凌案件是否於4個月內（含延長2次）完成調查。
3.6.調查處理結果是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、行為人，並填報校安系統。
3.7.行為人為教師且違反《教師法》第14條或第15條第1項第3款，是否通知校教評會。
4.使用表單：
4.1.佛光大學校園霸凌案件檢舉書。
4.2.佛光大學校園霸凌案件撤回申請書。
4.3.保密承諾書。
4.4.錄音同意書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辦法。
5.2.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。（教育部109.07.21）
5.3.教師法。（教育部108.06.05）
image1.emf
校園霸凌事件-申請及調查作業

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 校內其他單位

完成

由審查小組決定是

否受理(3日內)

校安系統結報

開始

處理小組進行調查(最

長調查期4個月)

通知

校安人員進行

校安通報

(

24小時內

)

需緊急處置時

通知

相關單位

進行協助

是

否

追蹤處置情況

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、

檢舉人以言詞、書面及

電子郵件方式提出檢舉

函知申請人

(20日內)

函知申請人

(20日內)


Microsoft_Visio_Drawing.vsdx
校園霸凌事件-申請及調查作業
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
校內其他單位


完成
由審查小組決定是否受理(3日內)
校安系統結報
開始
處理小組進行調查(最長調查期4個月)
通知
校安人員進行
校安通報
(24小時內)
需緊急處置時通知
相關單位
進行協助
是
否

追蹤處置情況
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、檢舉人以言詞、書面及電子郵件方式提出檢舉
函知申請人 (20日內)
函知申請人
(20日內)



